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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理及適當使用人偉講堂，特訂

定本辦法。 

第二條 人偉講堂之借用應配合本校電子計算機中心(以下簡稱電算中心）開放

時間，各學期上課期間之週二至週五（以下簡稱排課時段）由教務處排

課使用，各學期上課期間之週一及寒、暑假（以下簡稱非排課時段）僅

供本校各單位申請借用，用途以校內學術、行政相關會議及演講活動

為限，非上班時間不開放使用。 

第三條 人偉講堂不含講堂外之電算中心空間，使用人數以講堂容納人數為限 

第四條 人偉講堂之相關管理單位如下： 

一、講堂內設備管理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二、排課時段場地管理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三、非排課時段場地管理單位：電算中心行政諮詢組。 

第五條 本校各單位借用人偉講堂規定如下： 

一、排課時段依本校教務處教室借用規則向教務處課務組申請借用，並

以下列規定收費： 

（一）教學目的使用（需有科號）：係指本校課程（不含在職專班、

推廣教育等經費自給自足課程）上課、補課、考試及實習課

等相關教學活動，且應有教師在場者，每學期借用以五次為

限免收場地維護費；超次借用應專案簽准，依人偉講堂借用

收費標準表（如附表）繳交場地維護費，如未於核准後一週

內繳費視為取消該次借用。 

（二）非教學目的使用：應於核准後一週內依人偉講堂借用收費標

準表（如附表）繳交場地維護費；逾期未繳費者，視為取消

該次借用。 

二、非排課時段應於借用日三個月前至二週前以場地申請登記系統申請

借用，並於核准後一週內依人偉講堂借用收費標準表（如附表）繳

交場地維護費；逾期未繳費者，視為取消該次借用。 

第六條 借用單位應自備設備操作人員，如無法自行操作，需設備管理單位協助，

費用由借用單位支付。 

第七條 借用單位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請勿於講堂內飲食。 

二、請勿逕自轉借他人使用。 

三、請勿進行商業行為。 

四、請勿進行與申請用途無關之活動。 

五、不得進行違反法令、公序良俗或本校規定之活動；涉及違法行為（如

播放不具公開播映權影片等）者，自負法律責任。 



六、請勿擅自搬動各項設備（含椅子）、擅接或改變電源線路配置、使

用超載之電器設備。 

七、不得未經過管理單位同意，任意於場內外牆面張貼文宣海報。 

如有違反之情形，管理單位得立即停止借用，同時一年內不再受理該單

位之借用申請。 

第八條 管理單位對借用單位自行攜帶之設備、器材及物品等，不負保管責任。 

第九條 非屬講堂之物品或因活動產生之廢棄物，應於借用當日撤離電算中心。 

第十條 借用單位應遵守以上規定，並於使用完畢後清理場地及復原。如有造成

場地污損及有毀損公物之情事，應負回復原狀及損害賠償之費用與責任。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表 

 

人偉講堂借用收費標準表 

場地維護費 
逾時費用/時 

半日 全日 

3000 元 6000 元 1000 元 
說明： 
一、收費時段 

(一) 半日：以 08:00-12:00 或 13:00-17:00 為一時段。 
(二) 全日：08:00-17:00。 
(三) 借用時間應包含佈置、彩排及復原。 
(四) 如未達半日者，以半日計費。 
(五) 凡逾時歸還場地者，依該時段計費方式，以每小時加收逾時費用 

（未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 
二、收費說明 

(一) 經申請核准後，應依規定繳交相關費用。 
(二) 收費標準以新臺幣計。 
(三) 借用單位應自備設備操作人員，如無法自行操作，需設備管理單位

協助，費用由借用單位支付。 
三、退費說明 

(一) 活動日 30 天前（不含活動日）取消，全額退費。 
(二) 活動日前 8-30 天內取消，半額退費。 
(三) 活動日前 7 天內取消，不予退費。 
(四) 若遇不可抗力之因素（如颱風、地震等天災）取消活動，全額退費。 

四、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